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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出售於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的股份

茲提述(i)嘉里建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的通函（「嘉里
建設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就根據嘉里建設不可撤回承諾及配售協議進行
的部分要約進行出售事項；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的公告（「嘉里
建設配售公告」），內容有關訂立配售協議。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嘉里建設通函所
界定詞彙與本公告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另提述嘉里物流及要約人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刊發的聯合公告（「嘉里物流公
告」），內容有關部分要約的最後截止日期。

完成出售事項

部分要約

本公司自嘉里物流公告注意到，部分要約已於最後截止日期（即二零二一年九月
十六日）截止。根據嘉里物流公告載述的公式及嘉里物流截至最後截止日期收到
的有效接納計算，於部分要約中，本公司已提呈及要約人已承購的要約股份的實
際數目合共為326,595,369股嘉里物流股份（以最後四捨五入為準），要約價為每股
嘉里物流股份18.80港元。

誠如嘉里物流公告所述，要約人根據部分要約所接納及承購的要約股份股款將盡
快寄發予相關嘉里物流股東（包括本公司），惟無論如何將於最後截止日期後七個
營業日內寄發。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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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布，由於最後截止日期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作實，配售協議
遂應根據協議項下所載條款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即最後截止日期後第六
個交易日）完成作實。本公司向嘉里建設配售公告所披露的承配人配售的嘉里物
流股份的實際數目將合共為15,043,003股嘉里物流股份，乃參考短缺股份（定義載
於配售協議）的實際數目於最後截止日期計算，以維持嘉里物流最低公眾持股量
（即嘉里物流已發行股份總數15.0%）。誠如嘉里建設配售公告所述，根據配售協
議，售價為每股嘉里物流股份16.92港元。

本公司持有的嘉里物流股份

緊隨出售事項完成後（假設嘉里物流的所有購股權獲行使之情況下並以最後四捨
五入為準），本公司將持有合共376,702,626股嘉里物流股份，相當於最後截止日
期已發行嘉里物流股份約20.8%。

承董事會命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孫玉蒂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黃小抗先生、郭孔華先生、吳繼霖先生及王志剛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汝璞女士，JP、張祖同先生及許震宇先生


